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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公路管理局关于印发《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监管的宣传方案》的通知
所属各单位、局机关相关科室：

按照省局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宣传的要求，根据省局《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监管的宣传方案》（湘路办〔2016〕131号），结合我市公路工作实际。市局研究制定了《株洲市公路管理局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监管的宣传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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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监管的宣传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局切实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宣传的要求，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宣传手段

（一）播放或发放宣传资料。根据省局统一布置将道路运输安全公益宣传片、编印宣传画册在治超站等人流密集场所进行播放或发放，切实增强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和安全常识，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二）用好自有宣传阵地。局机关和各县（市）公路局及所属单位，要在门户网站醒目位置开设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宣传专栏，并安排专人负责更新维护。各单位要通过内部杂志、简报、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形式加大道路运输安全监管的宣传力度，尽快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阵势。

（三）加强与主流媒体沟通联络。加强与电视、电台、报纸、网站、手机客户端等主流媒体的沟通联络，形成有声音、有图像、有文字的宣传效果。一是邀请主流媒体随同执法，暗访;二是及时主动向主流媒体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形成信息共享机制；三是邀请主流媒体集中进行领导专访、政策解读、工作情况通报;四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媒体报道情况给予一定稿酬奖励；五是鼓励在主流媒体开辟宣传专栏，形成持续报道。

（四）加大正面反面典型案例曝光力度。深入一线明察暗访，对于发现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要及时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推介；对于工作推而不动、隐患查而不改的，要坚决予以曝光。

（五）及时将工作开展情况向社会通报。各单位部门要加大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的调度汇总和调查研究，尤其是公路安全隐患排查、分片包干制度落实等方面的情况，及时、主动采取合适方式向上级单位和领导进行汇报、向社会各界进行通报。

二、工作要求

（一）市局机关要在9月20日前在门户网站醒目位置开设宣传专栏，局宣教科、信息中心负责组织，局办公室，安全科配合。各县（市）公路局和所属单位要积极投稿报送信息。

（二）从即日起至9月中旬，市局在省局的统一安排下邀请主流媒体随同暗访督查，相关集中宣传报道不应少于1次。

（三）各县（市）公路局和所属单位每周要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一次集中调度并书面报市局安全监督科。市局每周要将市内全行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一次集中调度并书面报省局安委办。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充分认识到开展此次集中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确保道路运输安全监管措施广而告之，确保监管的高压态势有增无减，确保安全大局稳定特别是G20峰会期间安全稳定。市局成立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宣传领导小组，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叶光华任组长，局路政管理处、养路科、工程科、办公室、宣教科、信息中心、安全监督科负责人为成员。各县（市）公路局也要成立相应工作机构，确保必要的人员、经费等保障条件，统一思想认识，深化责任落实。

（二）细化工作方案。各单位要按照本方案要求，结合行业实际，迅速制定细化的、切实可行的宣传工作方案，要求明确具体宣传内容、完成时间、责任人。请各（县）市公路局和所属单位将工作方案于9月5日前报市局办公室（电话：28685266，传真；28685287，邮箱： 876379541@qq.com）

（三）加大考核力度。此次宣传活动是特殊时段的重要宣传内容，市局将此次宣传成效列入年度新闻宣传考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各单位要及时将宣传报道作品报市局办公室备案。
株洲市公路管理局办公室                   2016年8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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